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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23                  证券简称：宝德股份          公告编号：2017-035 

  

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一次性转让大连特钢项目剩余债权收益权的公告  

 

 

 

2016年12月22日，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发布了

《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大连特钢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6-081），就庆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汇租赁”）所持有的大连特钢项目的债权收

益权在整个项目存续期间的转让作出了一揽子的整体安排，操作中实行“整体安排、分次决

策、分次执行”。 

根据庆汇租赁与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厚资管”）于2016年12月

21日签订的《债权收益权转让合同》，转让价格以庆汇租赁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的权益价值

给予一定的折扣为计算依据，综合折扣率为89%。该综合折扣率是庆汇租赁就大连特钢项目

对市场上的多家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询价、并与国厚资管进行了商务谈判后磋商确定的。 

总体方案明确规定了转让大连特钢此后的债权收益权需要履行的程序：在大连特钢项目

存续期内，每期的或有债权转为基础债权后，履行相应程序后庆汇租赁将当期的债权收益权

按照《债权收益权转让合同》的约定转让给国厚资管；并签署当期的《债权收益权转让确认

书》。 

 2016年12月21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庆汇租赁有

限公司转让大连特钢项目2016年债权收益权的议案》，同意庆汇租赁将大连特钢项目2016年

形成的债权收益权129,265,573.38元，以104,313,756.19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国厚资管，详见《关

于控股子公司大连特钢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81）。 

2017年3月8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庆汇租赁转

让大连特钢项目2017年2月债权收益权的议案》，同意庆汇租赁将大连特钢项目2017年2月形

成的债权收益权49,599,254.74元，以46,112,441.20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国厚资管，详见《第三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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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13）。 

目前，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就大连特钢项目向庆汇租赁提供保理融资并

享受该项目应收债权，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同意可一次性转让大连特钢项目剩余的债权收

益权。 

一、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2016 年 12 月 21 日，庆汇租赁与国厚资管签订了《债权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庆汇租

赁将所持有的大连特钢项目的全部债权收益权转让给国厚资管。 

2017 年 6 月 29 日，庆汇租赁与国厚资管进一步签订《债权收益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

（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将大连特钢项目剩余债权收益权一次性转让给国厚资管，转让的

剩余权益价值为 269,451,960.79 元，转让价格为 234,531,593.07 元。 

本次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情形。 

2、审批程序 

2017 年 6 月 2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庆汇租赁有限公

司一次性转让大连特钢项目剩余债权收益权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本次转让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安华 

注册资本：215000.000000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7098681720A 

成立日期：2014年04月29日 

营业期限：2014年04月29日至2034年04月28日 

经营范围：资产收购、管理、处置，资产重组，接受委托或委托对资产进行管理、处置，

资产管理咨询。（以上项目涉及前置许可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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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合肥博雅商贸有限公司 34.18% 

2 杭州文心复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6% 

3 深圳市朗润集团有限公司 14.65% 

4 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13.95% 

5 西藏鹏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3% 

6 芜湖厚实商贸有限公司 6.97% 

7 上海梦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32% 

合计  100% 

国厚资管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李厚文，国厚资管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利益倾斜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2014 年 7 月 31 日，庆汇租赁与大连特钢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通过售后回租方式向

大连特钢提供资金人民币 5 亿元，租赁期限为 2014 年 8 月 6 日至 2019 年 8 月 6 日，东北特

钢集团北满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014 年 8 月 6 日，庆汇租赁与中国银行签署了《租赁保理业务协议》（以下简称“保理协

议”），将享有的大连特钢应收租金债权转让给了中国银行，对该笔应收租金债权开展了有追

索权的保理业务。根据保理协议，在债务人大连特钢不履行义务时，庆汇租赁因垫付将取得

对大连特钢的债权。 

上述合同生效后，各方开始履行。但自 2016 年起，大连特钢未根据《融资租赁合同》

的约定按期支付应付本息。截至大连特钢破产重整法院受理日（2016 年 10 月 10 日），该笔

债权的总的权益价值为 448,316,788.91 元。 

2016 年 12 月 21 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庆汇租赁

有限公司转让大连特钢项目 2016 年债权收益权的议案》，同意庆汇租赁将大连特钢项目 2016

年形成的债权收益权 129,265,573.38 元，以 104,313,756.19 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国厚资管。 

2017 年 3 月 8 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庆汇租赁

转让大连特钢项目 2017 年 2 月债权收益权的议案》，同意庆汇租赁将大连特钢项目 2017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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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形成的债权收益权 49,599,254.74 元，以 46,112,441.20 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国厚资管。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庆汇租赁持有的大连特钢项目剩余债权收益权，权益价值为

269,451,960.79 元，转让价格为 234,531,593.07 元。该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

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等。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转让价格及定价依据 

经双方协商，确认大连特钢项目剩余债权的权益价值为 269,451,960.79 元，转让价格为

人民币 234,531,593.07 元。 

2、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国厚资管在补充协议签署后三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收购价款。 

3、交易生效条件 

补充协议签署之日起生效。补充协议签署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双方签署书面的债权收益

权转让确认书，转让确认书一旦签署即为不可撤销。本次转让事宜需要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4、支出款项资金来源 

国厚资管此次收购大连特钢项目剩余债权收益权涉及的资金为自有资金。 

5、标的交付及过户 

补充协议签署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双方对相应的债权收益权进行交割。 

五、转让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庆汇租赁转让大连特钢项目的剩余债权收益权有利于盘活债权，回收资金，避免不确定

性风险，有利于保障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同时国厚资管是一家合法成立的资产管理公

司，在风险资产及债权处理等方面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

力。 

六、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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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债权收益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6月30日 

 

 




